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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15–19 日，内罗毕 

关于加强人居署在城市基本服务方面的工作的决议草案 

理事会， 

第 1 段  忆及   其 2009 年 4 月 3 日关于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基本服务的准则

的第 22/8 号决议，以及之后的 2011 年 4 月 15 日关于协同实施关于使所有人都

能获得基本服务的准则和关于权力下放和加强地方当局的准则的第 23/12 号决

议， 

第 2 段  忆及 其 2011 年 4 月 15 日题为“通过扩大公平获取土地、住

房、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机会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第 23/17 号决议。

理事会在该决议当中鼓励各国政府和《人居议程》合作伙伴推广公共交通及大

众交通系统、非机动车交通，推动为行人和骑自行车者提供公平合理的空间，

并促进改善道路系统和城市连通；  

第 4 段  忆及 《人居议程》第 84、85 和 86 段。上述段落概述了基础设

施和基本服务的范围，并建议了适当级别的政府部门所应当采取的行动， 

替换内容 6： 进一步忆及  2012 年“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

来》及其所重申的对享有安全、清洁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这一人权的承诺——

上述人权将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逐步为各国人民落实。 

 [替换内容 7] 亦忆及《我们希望的未来》赋予水和卫生设施、能源、可

持续交通、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等问题的优先地位， 

强调 《我们希望的未来》着重谈到决心加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将

强调各种主要问题和挑战之间的相互联系的重要性以及在所有相关层面采取系

统方法处理上述问题和挑战的必要性，并将加强一致性，减少各自为政和重叠

现象，提高效力、效率和透明度，同时加强协调与合作，  

第 8 段  认识到  公平合理、适足充分地获得城市基本服务作为可持续城

市化的基础，并进而对于整体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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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段 [10 之二]：认识到有必要提高享有安全、清洁、价廉、来源充足

且使用方便的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机会，并改善废水管理和排水系统，以

实现可持续发展）  

认识到  有必要提高享有可靠、价廉、经济上可行、社会上可以接受且环

境上无害的流动与能源服务以及资源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 13 段 忧虑 公平合理地享有城市能源、流动、水、卫生设施和废水管

理等服务，以及糟糕的排水条件，对于很多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

民来说，仍然是重大挑战，  

第 9 段 认识到  管理得当的城市基本服务在创造当地就业机会和提高城市

生产力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 11 段 替换内容]： 认识到  在城市基本服务问题上推行并坚持全面视

角和综合规划，可以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协同增效地提供城市基本服务、

提高生产率并减少浪费而带来经济惠益，从而推动增进人类福祉、促进经济增

长、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强环境的可持续力。 

第 3 段  进一步忆及  联大在 2010 年 12 月 20 日第 65/151 号决议当中指

定 2012 年为“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并铭记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发起

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  

第 12 段  认识到  正如“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所述，运输是可持续发

展的核心要素；并认识到联合国秘书长的“五年行动计划”赋予城市运输问题

以优先地位， 

[替换内容 1] 

备选 1 替换内容 1.  呼吁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人居署（日本）] 逐步扩大

“水和环卫信托基金”的范围，并将其更名为“城市基本服务信托基金”，以

增加现场服务，从而支持实施人居署的工作方案及其各项次级工作方案，比如

“城市立法、土地和治理”、“住房和贫民窟改造”和“基本服务”——其中

包括水和卫生设施、能源、流动、废物管理和排水系统等问题上的可持续解决

方案； 

请 人居署确保“城市基本服务信托基金”按照规定使用专项部门资金，

同时允许为城市基本服务综合解决方案供资； 

备选 2. 替换内容 邀请 各国政府及其他发展伙伴支持[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人居署（日本）]的“城市基本服务信托基金”； 

备选 3. 呼吁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人居署（日本）] 继续就城市用水和卫生

设施问题努力开展工作，并加强对非正规定居点内的贫民的关注； 

呼吁 人居署继续向可为人居署在区域和地方各级开展城市基本服务相关工作起

到补充和促进作用的各项城市基本服务方面的区域举措和框架提供适当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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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 5. 还呼吁  各成员国大力推动将普及可持续能源服务作为一项工作重点； 

呼吁 人居署促进对可持续能源的享有——尤其是使贫民享有可持续能

源，包括通过分散的可再生能源生产； 

[6 替换内容] [呼吁 各成员国对有所增高的洪涝风险的防范工作给予应有的重

视，包括通过诸如可持续的排水系统进行规划和保护，以提高各住区的适应能

力，并针对诸如洪水和风暴水潮等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提供保护； 

备选 7.  进一步呼吁 各成员国加大力度改善城市流动问题，以确保改进商

品和服务的获取，并通过更加完善的城市规划、更加便利的公共交通以及诸如

步行和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交通的设施来减少交通事故和减轻空气污染； 

呼吁  人居署通过价廉、便捷而安全的大众交通和运输系统以及向贫民倾

斜的基础设施开发工作，在人类住区（尤其是城市）推行可持续的流动问题解

决方案； 

备选 8. 进一步呼吁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日本）]执行主任提

高人们对作为城市基本服务关键要素的城市能源、人口流动、排水系统和废物

管理等问题的认识； 

备选 10： 呼吁  各成员国、人居署的合作伙伴以及“信托基金”的受益

方充分利用现行的城市基本服务问题指导准则； 

呼吁  人居署执行主任在“信托基金”下所有方案和项目的评估工作当中

纳入加强综合规划的标准； 

进一步呼吁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及各成员国推行多部门、跨

机构的方法。提高政策上的连贯性和增强机构能力，并按照关于使所有人都能

获得基本服务的国际准则和关于权力下放和加强地方当局的国际准则重点关注

城市贫民； 

备选 9.  请  执行主任向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汇报本决议执行工作取得

的进展、选定的“信托基金”运作模式及其运作情况。  

 


